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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 FH CR 1/F/3261/92  

 

 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醫生註冊條例》（第 161 章）  

《醫務委員會（選舉和委任業外委員）規例》  
 

引言  

 本資料摘要告知議員，《〈 2018 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〉（生

效日期）公告》和《〈醫務委員會（選舉和委任業外委員）規例〉

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（下稱「《生效日期公告》」）將於二零一八年

六月二十九日在憲報刊登，公布以下法例在憲報刊登當日即時生

效：  

 

( a )  《 2018 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》（下稱「《修訂條例》」）

中，有關由病人組織選出三名香港醫務委員會（下稱「醫

委會」）業外委員  ，以及由病人組織提名審裁員的條文 1

（下稱「關於病人組織的條文」）（該《生效日期公告》

載於附件 A）；以及  

 

( b )  《醫務委員會（選舉和委任業外委員）規例》（下稱「《規

例》」）（該《生效日期公告》載於附件 B）。  

 
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《修訂條例》的下列條文是有關由病人組織選出的三名醫委會業外委員的委員
身份、任期和空缺安排，以及由病人組織提名兩至十名審裁員供醫委會委任的事

宜：  
 
(a)   第 4(4)、 (9)及 (14)條；  
(b)  第 4(31)及 7 條，但限於在該等條文關乎由第 4(4)條加入的《醫生註冊條

例》（第 161 章）第 3(2)(ga)條的範圍內；  
(c)  第 34 條，但限於在該條關乎由該條加入的《醫生註冊條例》（第 161 章）

附表 5 列表 1 第 1 項的範圍內；  
(d)  第 43(4)及 45(2)條，但限於在該等條文關乎由第 4(4)條加入的《醫生註

冊條  例》（第 161 章）  第 3(2)(ga)條的範圍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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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 
 

《 2018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》  

 

2 .  立法會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通過《 2 0 1 7 年醫生註冊
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《修訂條例》其後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六日刊

憲並生效，但關於病人組織的條文未能包括在內。  

 

3 .  《修訂條例》有兩部分載有關於病人組織的條文。第一部分

是醫委會業外委員數目由四名增至八名，而四名新增委員當中有

三名由病人組織選出加入醫委會；第二部分是病人組織與其他組

織須各提名兩至十名審裁員供醫委會委任，以參與醫委會的投訴

調查和紀律研訊工作。  

 

4 .   該三名醫委會業外委員的選舉安排，包括選舉人 2（即病人

組織）的資格，會在附屬法例 3 內訂明，而該附屬法例會提交立

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因此，《修訂條例》內關於病人

組織的條文，要在該附屬法例（即《規例》）實施後才生效。  

 

5 .  《修訂條例》第 1 條訂明，關於病人組織的條文自食物及衞

生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
 

 

《醫務委員會（選舉和委任業外委員）規例》  

 

6 .  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後，政府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提交《規

例》予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立法會成立了小組委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 根據《規例》第 4 條，某組織如獲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(衞生 )信納為符合
下列規定，即合資格登記為選舉人：  

 
(a)  在緊接申請期結束前的兩年間，一直：  

( i )  是：  
(A) 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 章 )第 2(1)條所界定的公司；或  
(B) 根據《社團條例》 (第 151 章 )第 5A 條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社團

或該等社團的分支機構；以及  
( i i )  有進行保障或代表病人權益的活動；  

(b)  其主要宗旨是保障或代表病人權益；  
(c)  獲某推薦機關認可為保障或代表病人權益的組織。  

 
3  《修訂條例》第 33(3A)條賦予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(衞生 )權力，可藉訂定
附屬法例為該三名委員作出選舉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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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審議《規例》。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向內務委員

會匯報，表示同意《規例》內的建議。審議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

二十日結束。《規例》第 1 條訂明，《規例》在食物及衞生局常任

秘書長（衞生）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生效。  

 

7 .  醫委會秘書處將在《規例》生效後展開選舉程序，邀請病人

組織申請登記為選舉的合資格選舉人。醫委會秘書處會編製選舉

名冊，隨後着手進行提名候選人和投票的程序。預計選舉於二零

一八年年底或之前完成，獲選的三名業外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年

初就任  。  

 

8 .  編製選舉名冊後，在名冊上的病人組織可應醫委會的要求，

提名兩至十名審裁員。由病人組織提名的審裁員可增加醫委會審

裁員的數目，協助參與醫委會的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工作  ，以加

快處理投訴的程序。  

 

 

《規例》  

 

9 .  有關病人組織的條文和《規例》，分別載於附件 C 和附件 D。  

 

 
生效日期  
 

10 .  我們希望盡快展開由病人組織選出三名醫委會業外委員的

選舉程序，以期在二零一八年年底或之前完成選舉，讓該三名委

員可於二零一九年年初就任。選舉名冊備妥後，在名冊上的病人

組織即可應醫委會的要求，提名審裁員供醫委會委任。  

 

11 .  為配合第 7 段所述的目標時間表，《修訂條例》的有關條文

和《規例》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（即《生效日期公告》

刊憲當天）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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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2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 

 

 

 

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 

刊登憲報  

 

《規例》和《修訂條例》的

有關條文生效  

 

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   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 

提交立法會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 

13 .  政府曾就法例的生效日期諮詢立法會小組委員會。小組委員

會備悉選舉有急切需要盡快進行，對《修訂條例》的有關條文和

《規例》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生效沒有異議。政府已就選

舉時間表諮詢主要病人團體的代表，並獲他們支持建議的安排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 

14 .  食物及衞生局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 

15 . 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食物及衞生局助理秘書長劉慧君女士

（電話： 3509  8940）聯絡。  

 

 

 

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

附件A



附件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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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《 2018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》  
有關由病人組織選出三名醫委會業外委員

以及由病人組織提名審裁員的條文

條次

4(4) 在第 3(2)(g)條之後—— 
加入

“(ga) 3 名業外委員，由病人組織根據《病人組織選舉
規例》選出； ”。  

4(9) 在第 3(3)條之後—— 
加入

“(3AA) 除第 (4)及 (6A)款另有規定外，第 (2)(ga)或
(ha) 款描述的委員—— 

(a) 自其當選一事在憲報刊登公告的日期起
任職，任期 3 年；及

(b) 有資格再被選舉。 ”。

4(14) 在第 3(5)條之後—— 
加入

“(5AA) 在任何第 (2)(ga)款所描述委員的任期屆滿前，
如該委員辭職或由於其他原因其職位出現空

缺，而在空缺出現時，未屆滿的任期—— 
(a) 不少於一年——則《病人組織選舉規例》

所指的選舉須予舉行，以填補該空缺；

或

(b) 少於一年——則常任秘書長須盡快在醫
務委員會任何業外委員作出提名後，委

任常任秘書長認為代表病人權益的一名

人士，以填補該空缺。

(5AAB) 根據第 (5AA)款當選或獲委任以填補空缺的
委員，自當選或委任日期起出任有關職位，直

至未屆滿的任期終結為止。 ”。  

- 2 -

4(31) 在第 3 條的末處—— 
加入

“(9) 在某人當選或獲提名而出任第 (2)(ga)、(gb)、(ha)、
(i)或 (j)款所描述的醫務委員會的職位後，秘書須
在憲報刊登該人當選或獲提名的公告。 ”。

7 修訂第 4 條 (醫務委員會會議 ) 
(1) 第 4 條——
廢除第 (2)及 (2A)款
代以

“(2) 除在第 20F、20O 或 20W 條所指的上訴聆訊
(上訴聆訊 )，或在《醫生選舉規例》或《病人
組織選舉規例》所指的選舉呈請 (選舉呈請 ) 
外，在醫務委員會的任何會議中，會議法定人

數為 13 名委員。  
(2A) 在就上訴聆訊或選舉呈請而舉行的醫務委員

會會議中，會議法定人數為 5 名委員。 ”。  
(2) 第 4(3)條，在 “委任 ”之後——

加入

“、提名或選舉 ”。
(3) 第 4(4A)條——

廢除

在 “除 ” 之後而在 “選舉呈 ” 之前的所有字句
代以

“上訴聆訊及 ”。
(4) 第 4(5)條——

廢除

在 “定票 ” 之後而在句號之前的所有字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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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加入附表 5 及 6 
在附表 4 之後—— 
加入  

 
“附表 5 

[第 20BB、 20BC 及  
20BE 條 ] 

審裁員  
列表 1 

第 1 欄  第 2 欄  第 3 欄  第 4 欄  

項  提名當局  業外審裁員

的最少人數  

業外審裁員的

最多人數  

 

1.  
 

病人組織   2 10 

2.  香港大律師公會   
 

2 10 

3.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
 

2 10 

4.  香港會計師公會  
 

2 10 

5.  香港律師會   
 

2 10 

6.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 

2 10 

 

 列表 2  
 
第 1欄  第 2欄  第 3欄  第 4欄  

 
項  提名當局  醫生審裁員的

最少人數  
醫生審裁員的

最多人數  
    

1.  署長   2  10 
    
2.  香港大學   

 

2  10  

3.  香港中文大學  
  

2  10  

4.  醫院管理局  2 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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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欄  第 2欄  第 3欄  第 4欄  
 

項  提名當局  醫生審裁員的

最少人數  
醫生審裁員的

最多人數  

 

6.  香港醫學會   
 

2  10  

7.  香港西醫工會   
 

2  10  

8.  香港公共醫療

醫生協會   
 

2  10 

 

43(4) 第 6條—— 
廢除第 (2)款  
代以  
“(2) 下述上訴聆訊或會議須有法律顧問出席—— 

(a) 就委員會的決定而作出的任何上訴聆訊；或  
(b) 應以下規例所指的選舉呈請而舉行的醫務委員
會會議—— 
(i) 《醫生選舉規例》；或  
(ii) 《病人組織選舉規例》。 ”。  

 

45(2) 第 8條—— 
廢除第 (1) 款  
代以  
“(1) 凡法律顧問在以下情況，就證據、程序或任何其他事

宜的法律問題提供意見，則本條適用—— 
(a) 在第6(1)條所述的會議或研訊中；  
(b) 在就任何委員會的決定而作出的上訴聆訊中；
或  

(c) 在應以下規例所指的選舉呈請而舉行的醫務委
員會會議中—— 
(i) 《醫生選舉規例》；或  
(ii) 《病人組織選舉規例》。 ”。  

 



附件D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